苏州建行对公客户开立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指南（2022年6月版）

一、开立渠道
（一）企业网银
适用建行存量对公客户，可通过企业网银（高级版）网签开立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
（二）龙易行
适用建行存量对公客户，可通过龙易行（移动自助终端）面签开立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
（三）柜面渠道
适用所有对公客户，可携带相关材料来建行柜面面签开立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
二、具体流程
（一）企业网银
参照《建行企业网银-对公钱包操作手册》，完成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开立，可实现数字人民币账务交易、钱包维护等功能。
（二）龙易行
参照《龙易行-对公钱包操作手册》，建行双人上门核查客户信息，完成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开立，留存钱包开立相关纸质材料。
（三）柜面渠道
1.准备对公钱包开立相关材料
（1）新增客户
新增客户指未在我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或曾在我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但账户已注销的对公客户。
①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及单位法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原件，如为代办另需额外提供法人授权书及代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均加盖客户公章）；
②填写对公客户补充信息表、机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等文件，比照对公账户开立要求执行；
③填写对公钱包开立相关材料。
（2）存量客户
存量客户指我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且账户状态正常，钱包绑定账户且账户预留印鉴可核验的对公客户。
①提供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复印件及单位法人（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如为代办提供法人授权书，代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和单位法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复印件均加盖客户公章）；
②填写对公钱包开立相关材料，需验印。
2.前往建行柜面开立对公钱包
①需核实单位法人（负责人）开立意愿，包括但不限于当面问询、电话核实、手机视频、上门核实等；
②审核企业提供的对公钱包开立材料；
③在建行系统完成对公钱包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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